
版號：216LQ06102026表21-3-1(113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

執行業務
所得

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
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

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
外縣市

各類所得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72.0727.245.480.371.880.0160.530.630.090.9417.6214.941.601.39698234

第2分位 100.00 69.7129.586.510.232.300.0159.120.820.121.2118.2215.291.481.21698234

第3分位 100.00 69.2430.126.410.213.040.0157.861.200.111.3218.6415.211.341.06698234

第4分位 100.00 69.2630.186.300.213.320.0157.471.380.111.3619.1014.781.250.99698234

第5分位 100.00 69.7129.796.510.203.400.0157.961.420.111.3919.2514.181.140.94698234

第6分位 100.00 70.2129.346.830.193.480.0158.411.420.111.4519.6313.311.080.91698233

第7分位 100.00 70.7428.857.410.213.420.0159.581.400.111.4819.8612.061.020.86698233

第8分位 100.00 71.0028.637.990.233.240.0160.531.340.111.5320.2310.990.950.84698233

第9分位 100.00 71.1328.549.040.333.040.0261.211.320.121.6620.6410.010.860.80698233

第10分位 100.00 69.0930.659.490.732.850.0359.641.300.152.0422.359.410.710.78698233

合    計 100.00 70.1829.407.200.353.060.0259.531.280.121.5720.1811.981.020.916982335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